
 
 

 
 

 

 2010 年 4 月 8 日 

即 时 发 布 

 

终 审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任 命 

 

香 港 律 师 会 欣 悉 行 政 长 官 于 今 天 宣 布 接 纳 司 法 人 员 委 任 委 员 会 的 建 议 ， 委 

任 马 道 立 法 官 为 终 审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， 以 填 补 李 国 能 首 席 法 官 离 任 后 之 空 

缺 ， 由 九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。 

马 道 立 法 官 自 2000 年 获 委 任 为 原 讼 法 庭 特 委 法 官 后 ， 于 司 法 界 一 直 表 现 出 

色 。 马 法 官 于 2002 年 出 任 高 等 法 院 上 诉 庭 法 官 ， 并 于 2003 获 委 任 为 高 等 法 

院 〈 包 括 原 讼 法 庭 及 上 诉 法 庭 〉 首 席 法 官 。 多 年 来 ， 马 道 立 法 官 一 直 支 持 

香 港 律 师 会 的 法 律 教 育 和 培 训 工 作 ， 并 多 次 出 席 讲 座 向 我 会 会 员 分 享 他 作 

为 律 师 及 法 官 的 专 业 知 识 和 经 验 。 

马 道 立 法 官 积 极 参 与 民 事 司 法 制 度 改 革 工 作 ， 并 就 2009 年 4 月 2 日 实 施 民 

事 司 法 制 度 改 革 中 作 出 重 大 的 贡 献 。 在 出 任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期 间 ， 他 的 

个 人 诚 信 ， 专 业 操 守 及 领 导 才 能 均 得 到 广 泛 的 认 同 。 

香 港 律 师 会 有 信 心 马 道 立 法 官 会 秉 承 李 国 能 首 席 法 官 的 优 良 传 统 ， 领 导 独 

立 司 法 机 关 ， 维 护 法 治 。 一 个 独 立 的 、 能 维 护 法 治 的 司 法 机 关 对 香 港 至 为 

重 要 。 

 

如 有 查 询 , 请 联 络 : 

电 话 : 2846 0520 / 2846 0555 

 

 

 

 

 


